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62號

原      告  劉茂宏  

被      告  林月昭  

            葉軍政  

            李志祥  

上列當事人間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有關原告所提本件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聲明

請求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民國112年6月25日

在雙橡園社區112年度第一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

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無非以系爭

區權人會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及社區

規約第19條為據，而被告等人當選社區管理委員是否合法，

於原告主觀上認有法律上不安之情形，而此情形能以確認判

決除去，應認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時尚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

　㈡復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否之訴，僅限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

為其訴之標的之意旨，在解釋上，原告提起確認為法律關係

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仍須其因該基礎事實所生之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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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始可認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俾憑以判斷原告就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之存否，得否提

起其他訴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813號判例、102年度

台上字第590號判決要旨可參。查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任

期，依住戶規約之規定，自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

起算1年，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

被選任為管理委員，其等之任期自選任翌日即112年6月26日

起算1年，至113年6月25日任期即已屆滿，與雙橡園社區之

委任關係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其等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之

當選無效，已成確認過去之基礎事實。而原告並未陳明該過

去之法律關係，有何遞延或持續至今，以致其在私法上地位

有受侵害危險，實難認原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有提

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原告之訴，已非有據。

二、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

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一併列賴瀅

如、王同發為被告，嗣後再追加李世範為被告，經闡明後，

原告於113年7月1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撤回對其等之訴訟，此

部分因訴之撤回而不在本判決之範圍。

三、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雙橡園社區管理委員會向由被告等人把持。112

年6月25日社區委員改選，召集人林月昭是前主委李世範之

配偶，該會議決議選任林月昭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財委則

由前任委員賴瀅如之子李志祥擔任，葉軍政則繼續擔任監

委，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

之規定，影響原告獲選任之機會，且未實質交接，其等陸續

變動規約，不利於社區。為此提起本訴，聲明請求確認被告

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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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選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

無效，無非以該次選舉結果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

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之規定為據。則本件所須審究者，厥

為系爭區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無違背上揭法令及規約。

　㈡為因應國民居住公寓大廈所衍生之複雜管理問題，於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中定有管理委員會之自治管理組織，由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中選任住戶擔任管理委員，以利推動社區事務。管

理委員會組成之人數及選任方法，本應尊重公寓大廈之最高

意思決定機關即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而定，此乃基於私法自

治原則，除關乎公共利益之情形外，國家立法本不宜過度介

入。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 項規定：「公寓大廈

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

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

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

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甚為明確。

　㈢按「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

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

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

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

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

員，連選得連任。」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甚

明。依該條但書規定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

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等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

員，連選得連任。則按上開規定，關於管理委員之任期及連

選連任之規定，原則上仍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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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公寓大廈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及

自治管理原則，自應予以尊重；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有決

議，且規約亦未有所規定，始依據同條例第29條第3 項關於

任期及連選連任之規定而定之。查雙橡園社區之住戶規約第

17條第3項約定「委員任期一年」、第19條第1項、第2項約

定「管理委員任期，由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起算

一年，連選得連任」、「管理委員之資格，以實際居住在本

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主，但包括其同居住之配偶及一等親

親屬」。亦即依雙橡園社區之規約，管理委員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並未限制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僅能連

任一次，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選舉自應以規約為準，尚無

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關於主任委員、財務委

員、監察委員僅能連選連任一次之規定。依此，雙橡園社區

於系爭區權人會議，縱由原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

連選連任，並無違反社區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可言。

況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與先前不同之主委、財委，此部分亦

無違反法令及規約。

四、綜上所述，本件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原告請求確認之法律關

係已成為過去之法律事實，已不具備確認利益，而雙橡園社

區關於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之規約，應優先於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29條第3項之適用。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被告擔任管

理委員，合於規約，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確認被告林月

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

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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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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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62號
原      告  劉茂宏  
被      告  林月昭  
            葉軍政  
            李志祥  
上列當事人間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有關原告所提本件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民國112年6月25日在雙橡園社區112年度第一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無非以系爭區權人會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及社區規約第19條為據，而被告等人當選社區管理委員是否合法，於原告主觀上認有法律上不安之情形，而此情形能以確認判決除去，應認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時尚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復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否之訴，僅限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其訴之標的之意旨，在解釋上，原告提起確認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仍須其因該基礎事實所生之法律關係，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始可認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俾憑以判斷原告就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之存否，得否提起其他訴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813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590號判決要旨可參。查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任期，依住戶規約之規定，自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起算1年，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被選任為管理委員，其等之任期自選任翌日即112年6月26日起算1年，至113年6月25日任期即已屆滿，與雙橡園社區之委任關係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其等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之當選無效，已成確認過去之基礎事實。而原告並未陳明該過去之法律關係，有何遞延或持續至今，以致其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危險，實難認原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有提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原告之訴，已非有據。


二、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一併列賴瀅如、王同發為被告，嗣後再追加李世範為被告，經闡明後，原告於113年7月1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撤回對其等之訴訟，此部分因訴之撤回而不在本判決之範圍。
三、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雙橡園社區管理委員會向由被告等人把持。112年6月25日社區委員改選，召集人林月昭是前主委李世範之配偶，該會議決議選任林月昭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財委則由前任委員賴瀅如之子李志祥擔任，葉軍政則繼續擔任監委，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之規定，影響原告獲選任之機會，且未實質交接，其等陸續變動規約，不利於社區。為此提起本訴，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無非以該次選舉結果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之規定為據。則本件所須審究者，厥為系爭區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無違背上揭法令及規約。
　㈡為因應國民居住公寓大廈所衍生之複雜管理問題，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定有管理委員會之自治管理組織，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選任住戶擔任管理委員，以利推動社區事務。管理委員會組成之人數及選任方法，本應尊重公寓大廈之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即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而定，此乃基於私法自治原則，除關乎公共利益之情形外，國家立法本不宜過度介入。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 項規定：「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甚為明確。
　㈢按「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甚明。依該條但書規定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等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則按上開規定，關於管理委員之任期及連選連任之規定，原則上仍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公寓大廈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及自治管理原則，自應予以尊重；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有決議，且規約亦未有所規定，始依據同條例第29條第3 項關於任期及連選連任之規定而定之。查雙橡園社區之住戶規約第17條第3項約定「委員任期一年」、第19條第1項、第2項約定「管理委員任期，由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起算一年，連選得連任」、「管理委員之資格，以實際居住在本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主，但包括其同居住之配偶及一等親親屬」。亦即依雙橡園社區之規約，管理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並未限制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僅能連任一次，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選舉自應以規約為準，尚無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關於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僅能連選連任一次之規定。依此，雙橡園社區於系爭區權人會議，縱由原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連選連任，並無違反社區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可言。況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與先前不同之主委、財委，此部分亦無違反法令及規約。
四、綜上所述，本件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原告請求確認之法律關係已成為過去之法律事實，已不具備確認利益，而雙橡園社區關於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之規約，應優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之適用。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被告擔任管理委員，合於規約，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62號
原      告  劉茂宏  
被      告  林月昭  
            葉軍政  
            李志祥  
上列當事人間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有關原告所提本件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聲明
    請求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民國112年6月25日
    在雙橡園社區112年度第一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
    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無非以系爭
    區權人會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及社區
    規約第19條為據，而被告等人當選社區管理委員是否合法，
    於原告主觀上認有法律上不安之情形，而此情形能以確認判
    決除去，應認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時尚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
　㈡復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否之訴，僅限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
    為其訴之標的之意旨，在解釋上，原告提起確認為法律關係
    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仍須其因該基礎事實所生之法律關係，
    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始可認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俾憑以判斷原告就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之存否，得否提起
    其他訴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813號判例、102年度台
    上字第590號判決要旨可參。查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任期
    ，依住戶規約之規定，自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起
    算1年，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被
    選任為管理委員，其等之任期自選任翌日即112年6月26日起
    算1年，至113年6月25日任期即已屆滿，與雙橡園社區之委
    任關係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其等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之當
    選無效，已成確認過去之基礎事實。而原告並未陳明該過去
    之法律關係，有何遞延或持續至今，以致其在私法上地位有
    受侵害危險，實難認原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有提起
    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原告之訴，已非有據。

二、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
    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一併列賴瀅
    如、王同發為被告，嗣後再追加李世範為被告，經闡明後，
    原告於113年7月1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撤回對其等之訴訟，此
    部分因訴之撤回而不在本判決之範圍。
三、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雙橡園社區管理委員會向由被告等人把持。112
    年6月25日社區委員改選，召集人林月昭是前主委李世範之
    配偶，該會議決議選任林月昭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財委則
    由前任委員賴瀅如之子李志祥擔任，葉軍政則繼續擔任監委
    ，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之
    規定，影響原告獲選任之機會，且未實質交接，其等陸續變
    動規約，不利於社區。為此提起本訴，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林
    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
    當選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
    無效，無非以該次選舉結果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
    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之規定為據。則本件所須審究者，厥
    為系爭區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無違背上揭法令及規約。
　㈡為因應國民居住公寓大廈所衍生之複雜管理問題，於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中定有管理委員會之自治管理組織，由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中選任住戶擔任管理委員，以利推動社區事務。管
    理委員會組成之人數及選任方法，本應尊重公寓大廈之最高
    意思決定機關即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而定，此乃基於私法自
    治原則，除關乎公共利益之情形外，國家立法本不宜過度介
    入。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 項規定：「公寓大廈
    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
    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
    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
    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甚為明確。
　㈢按「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
    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
    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
    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
    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
    員，連選得連任。」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甚
    明。依該條但書規定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
    」，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等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
    ，連選得連任。則按上開規定，關於管理委員之任期及連選
    連任之規定，原則上仍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
    ，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公寓大廈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及自
    治管理原則，自應予以尊重；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有決議
    ，且規約亦未有所規定，始依據同條例第29條第3 項關於任
    期及連選連任之規定而定之。查雙橡園社區之住戶規約第17
    條第3項約定「委員任期一年」、第19條第1項、第2項約定
    「管理委員任期，由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起算一
    年，連選得連任」、「管理委員之資格，以實際居住在本社
    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主，但包括其同居住之配偶及一等親親
    屬」。亦即依雙橡園社區之規約，管理委員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並未限制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僅能連任
    一次，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選舉自應以規約為準，尚無適
    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關於主任委員、財務委員
    、監察委員僅能連選連任一次之規定。依此，雙橡園社區於
    系爭區權人會議，縱由原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連
    選連任，並無違反社區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可言。況
    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與先前不同之主委、財委，此部分亦無
    違反法令及規約。
四、綜上所述，本件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原告請求確認之法律關
    係已成為過去之法律事實，已不具備確認利益，而雙橡園社
    區關於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之規約，應優先於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29條第3項之適用。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被告擔任管
    理委員，合於規約，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確認被告林月
    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
    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62號
原      告  劉茂宏  
被      告  林月昭  
            葉軍政  
            李志祥  
上列當事人間當選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有關原告所提本件確認訴訟有無確認利益部分：
　㈠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先例判例參照）。本件原告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民國112年6月25日在雙橡園社區112年度第一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下稱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無非以系爭區權人會議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及社區規約第19條為據，而被告等人當選社區管理委員是否合法，於原告主觀上認有法律上不安之情形，而此情形能以確認判決除去，應認原告於提起本件訴訟時尚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㈡復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否之訴，僅限以確認現在之法律關係為其訴之標的之意旨，在解釋上，原告提起確認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仍須其因該基礎事實所生之法律關係，為現在之法律關係，始可認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俾憑以判斷原告就該法律關係基礎事實之存否，得否提起其他訴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1813號判例、102年度台上字第590號判決要旨可參。查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任期，依住戶規約之規定，自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起算1年，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被選任為管理委員，其等之任期自選任翌日即112年6月26日起算1年，至113年6月25日任期即已屆滿，與雙橡園社區之委任關係已不存在，原告請求確認其等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之當選無效，已成確認過去之基礎事實。而原告並未陳明該過去之法律關係，有何遞延或持續至今，以致其在私法上地位有受侵害危險，實難認原告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仍有提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存在。原告之訴，已非有據。

二、復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一併列賴瀅如、王同發為被告，嗣後再追加李世範為被告，經闡明後，原告於113年7月12日之言詞辯論期日撤回對其等之訴訟，此部分因訴之撤回而不在本判決之範圍。
三、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雙橡園社區管理委員會向由被告等人把持。112年6月25日社區委員改選，召集人林月昭是前主委李世範之配偶，該會議決議選任林月昭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財委則由前任委員賴瀅如之子李志祥擔任，葉軍政則繼續擔任監委，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之規定，影響原告獲選任之機會，且未實質交接，其等陸續變動規約，不利於社區。為此提起本訴，聲明請求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無非以該次選舉結果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及社區規約第19條之規定為據。則本件所須審究者，厥為系爭區權人會議所為決議有無違背上揭法令及規約。
　㈡為因應國民居住公寓大廈所衍生之複雜管理問題，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定有管理委員會之自治管理組織，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選任住戶擔任管理委員，以利推動社區事務。管理委員會組成之人數及選任方法，本應尊重公寓大廈之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即區分所有權人之決議而定，此乃基於私法自治原則，除關乎公共利益之情形外，國家立法本不宜過度介入。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 項規定：「公寓大廈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由管理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對外代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甚為明確。
　㈢按「管理委員、主任委員及管理負責人之任期，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任期一至二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管理負責人、負責財務管理及監察業務之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規定甚明。依該條但書規定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未規定者」，任期一年，主任委員等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餘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則按上開規定，關於管理委員之任期及連選連任之規定，原則上仍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之規定，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乃公寓大廈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及自治管理原則，自應予以尊重；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未有決議，且規約亦未有所規定，始依據同條例第29條第3 項關於任期及連選連任之規定而定之。查雙橡園社區之住戶規約第17條第3項約定「委員任期一年」、第19條第1項、第2項約定「管理委員任期，由該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任翌日起算一年，連選得連任」、「管理委員之資格，以實際居住在本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主，但包括其同居住之配偶及一等親親屬」。亦即依雙橡園社區之規約，管理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並未限制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僅能連任一次，雙橡園社區之管理委員選舉自應以規約為準，尚無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關於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僅能連選連任一次之規定。依此，雙橡園社區於系爭區權人會議，縱由原主任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連選連任，並無違反社區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可言。況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與先前不同之主委、財委，此部分亦無違反法令及規約。
四、綜上所述，本件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原告請求確認之法律關係已成為過去之法律事實，已不具備確認利益，而雙橡園社區關於管理委員連選得連任之規約，應優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3項之適用。系爭區權人會議選任被告擔任管理委員，合於規約，於法並無不合。原告訴請確認被告林月昭、葉軍政、李志祥於系爭區權人會議中當選管理委員之當選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蔡孟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白瑋伶


